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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公益基金会项目合作制度

AMGY-G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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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爱慕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项目合作管理，确保基金会

项目运行的合法、合规、保质、高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

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会章程等，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中项目合作是指为达成爱慕公益基金会的宗旨和使命、根据理事

会确定的工作任务而与其它组织、机构（以下简称合作方）合作开展的项目或受

基金会资助独立开展的项目。

第二章 项目合作原则

第三条 合作项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会章程，遵循基金会宗旨，且符合基

金会业务范围。

第四条 合作项目内容须在理事会指导监督下进行，遵循公开透明原则。

第五条 项目合作方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遵守基金会对合作

方廉洁自律等方面的要求，坚决杜绝营私舞弊、挥霍浪费，确保项目的公信力。

第六条 合作方资质要求：

1. 依法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或合法经营资质；

2. 未接受过行政处罚，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及不良信用记录；

3. 具备与合作内容相匹配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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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立项

第七条 合作项目可以由基金会发起和设计，也可由合作方发起和设计，或者双

方共同发起和设计，形成项目计划书（或立项申请书）；项目计划书（或立项申

请书）需描述项目活动背景、目标、方案、产出、预算等要素。

第八条 合作项目立项由秘书处跟进和调研，形成立项意见后，提报由秘书长、

报副理事长、理事长组成的理事会常务小组审批后方可开展。项目计划支出超过

150 万元的重大公益项目，须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

第九条 延续性项目由理事长负责审批。

第十条 合作项目完成立项后，由秘书长确定项目经理，由项目经理负责对接合

作方。

第十一条 合作项目立项后，需与合作方签署项目合作协议，由秘书处负责保管。

第四章 项目实施和执行

第十二条 项目执行过程中，由项目经理对项目实施进行全过程监督，及时向秘

书长报告项目执行情况及跟进情况。

第十三条 项目合作方根据项目内容按周期提交阶段性报告，接受基金会不定期

抽查或审计；项目经理定期检查监督项目执行情况，评估项目的工作成效和预算

执行情况，处理项目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与合作方沟通反馈，推进实现项目的预

期目标。

第十四条 项目经理按照项目执行周期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验收，形成《项目验

收报告》提报秘书长；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进行评估。

第十五条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根据项目内外部情况、受益人需求或合作方本身

发生重大调整等各种变化可以适时调整项目。项目调整由需求方提出申请，由项

目经理报秘书长视情况进行决议后方可执行。项目总预算、合作主体和项目主要

内容等条款发生重大变更调整时，须与合作方签署补充协议。

第十六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依照《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

第五章 项目终止与结项

第十七条 项目提前终止是项目非正常终止的情况，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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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作方未根据项目计划书实施项目，且并未给予合理解释；

2. 合作方没有根据项目预算适当使用项目资金，将资金挪作它用；

3. 合作方发生重大合规风险，并拒不改正的；

4. 合作方拒不提供或提供虚假的项目报告、财务报告和其他项目资料的；

5. 因不可抗力，经基金会与合作方勤勉努力后项目仍无法继续实施的。

第十八条 项目提前终止流程。遇到项目非正常终止的情况，项目经理应立即停

止支付剩余项目资金，及时终止项目的执行，并根据事件的影响程度，与基金会

管理层、财务、法务以及合作方共同协商是否需要合作方退还已经拨付但尚未投

入使用的项目资金，或明确该笔资金的后续用途。所有协商过程须以微信聊天记

录、邮件、会议记录等方式书面记录，由项目经理提出终止申请，报秘书长经基

金会例会或理事会决议后，在法务的指导下签署项目终止协议。

第十九条 项目结项流程。项目执行完成后，项目经理根据协议内容，对项目进

行检查和验收，审核合作方提交的结项报告、财务报告等，并与合作方沟通反馈，

如项目有剩余资金，需与合作方沟通剩余资金的用途。在此基础上，项目经理提

交项目结项申请以及合作方提交的结项材料，报秘书长经基金会例会或理事会决

议通过后，项目正式结项关闭。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爱慕公益基金会项目合作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编撰和修订，提交

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制修订记录

版本 实施日期 制修订摘要

A/0 2025-8-21 首次制定。第三届三次理事会审议通过执行。


